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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３６

股票简称：中国软件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６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否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及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０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上午

０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并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投票。

（五）会议地点

现场会议的地点为北京市昌平区昌盛路

１８

号中软软件园

１

号楼

１６０９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如下：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２

）发行方式

（

３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

４

）发行数量

（

５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６

）限售期

（

７

）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

８

）上市地点

（

９

）募集资金用途

（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３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４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５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６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７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议案

１

至

７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登载的 《中国软件

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关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关于非公开发

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告》；议案

８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登载的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

（二）上述议案

２

、

３

、

４

、

６

、

７

、

８

以特别决议通过；议案

２

逐项表决；议案

２

、

３

、

７

为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本次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会议出席对象为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下午收市时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以及上述股东的代理人， 该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二）登记地点：北京市昌平区昌盛路

１８

号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三）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持营业

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其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

办理出席登记。 委托他人出席的，受托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委托人身份证

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下午

４

：

３０

前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需提供前款规定的有效证

件的复印件），附联系电话，并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五、其他事项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二）会议联系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昌盛路

１８

号中软软件园

１

号楼

１６０９

会议室

联系人：赵冬妹 连欢

电话：

０１０－５１５０８６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５１５０８６６１

邮政编码：

１０２２００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 １月 ２１日

附件１：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议案行使如下表决权（在相应的意见栏

内划“

√

”）：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０

总议案

（

表示对以下所有议案的统一表决

）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１

（

１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２

（

２

）

发行方式

２．３

（

３

）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２．４

（

４

）

发行数量

２．５

（

５

）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２．６

（

６

）

限售期

２．７

（

７

）

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８

（

８

）

上市地点

２．９

（

９

）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１０

（

１０

）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３

《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４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项的议案

５

《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６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

７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２：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加投票。

投票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比照上交所新股申购操作。

总提案数：

１７

个

一、投票流程

（一）投票代码

序号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５３６

中软投票

１７ Ａ

股股东

（二）表决方法

１

、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１７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１７

项提案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分项表决方法：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２．０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２．０２

发行方式

２．０２

２．０３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２．０３

２．０４

发行数量

２．０４

２．０５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２．０５

２．０６

限售期

２．０６

２．０７

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０７

２．０８

上市地点

２．０８

２．０９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９

２．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２．１０

３

《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３．００

４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项的议案

４．００

５

《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５．００

６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

６．００

７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８．００

（三）表决意见

议案序号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四）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中国软件

Ａ

股（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３６

）的投资者拟对本

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５３６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关于公

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５３６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３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关于公

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５３６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４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关于公

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５３６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２

、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对议案组的

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３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

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

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５５８

股票简称：华锐风电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３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１５

、

１２２１１６

债券简称：

１１

华锐

０１

、

１１

华锐

０２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９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５９

号文化大厦

２１

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出席会议董事及董事授权代表共

９

名，其中王原董事因公务无法亲自出席会议，书面委托陆朝昌董事代行表决

权。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

事长韩俊良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转让华锐风电科技（威宁）有限公司部分土地的议案

同意华锐风电科技（威宁）有限公司转让部分土地使用权，转让总金额为

人民币

１７

，

７９３

，

１５０

元。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该事项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披露标准。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

２０１２

年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由利安达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根据审计实施的具体情况决定审计费用。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召集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６０

日内召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将本次会议第二

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另行公告。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１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５５８

股票简称：华锐风电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１５

、

１２２１１６

债券简称：

１１

华锐

０１

、

１１

华锐

０２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情况概述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聘请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的审

计机构。

由于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服务于公司年度审计的团队已加

入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为保证审计业务的连续性，确保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表

审计和内控审计的顺利实施，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９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临时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公司拟将

２０１２

年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由利安达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公司（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并发表意见如下：

１．

鉴于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服务于公司年度审计的团队加

入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事实，为保证审计业务的连续性，

公司变更审计机构的理由合理。

２．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批准

的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以及证券

Ｈ

股审计资格。 经考察，国富浩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

力，能够满足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表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工作要求，能够独立对公

司财务和内控状况进行审计。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聘请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表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同意将《关于审议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张宁、张勇、赵鲁平对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鉴于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服务于公司年度审计的团队加

入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事实，公司董事会做出变更审计

机构的决定合理，且决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华锐风电《公司章程》的规

定。

２．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批准

的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以及证券

Ｈ

股审计资格。 经考察，国富浩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

力，能够满足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表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工作要求，能够独立对公

司财务和内控状况进行审计。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聘请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表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同意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２．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纪要

（第

５

号）；

３．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１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５５８

股票简称：华锐风电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５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１５

、

１２２１１６

债券简称：

１１

华锐

０１

、

１１

华锐

０２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投资者邮箱地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即日起，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投资者邮

箱地址变更为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ｉｎｏｖｅｌ．ｃｏｍ

。 原邮箱地址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ｉｎｏｖｅｌｗｉｎｄ．ｃｏｍ

作为

过渡，将与新邮箱地址并行使用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不再使用。

公司的联系电话、传真等其他信息不变。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７

证券简称：东信和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１，０３０，９０４，００６．８４ ９３３，８６５，０６１．５５ １０．３９％

营业利润

１６，１７９，８６３．３３ ２３，６５３，６０７．８９ －３１．６０％

利润总额

４２，１６８，８８８．８０ ４４，８８１，８７６．６４ －６．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７，６１５，７６４．８４ ３５，５０１，９２５．３４ ５．９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７２２ ０．１６２５ ５．９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７０％ ５．４３％

上升

０．２７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１，３３３，３７５，６２１．４１ １，１８３，３５４，７８９．０６ １２．６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６８０，１０９，７４８．０８ ６４０，６５１，８６０．７７ ６．１６％

股本

２１８，４１８，７５４．００ ２１８，４１８，７５４．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３．１１３８ ２．９３３１ ６．１６％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通信、金融支付与安全、政府公共事业等行业应

用领域的智能卡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力度，稳步加快国际市场布局和业务推

进，全年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１０．３９％

，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

比增长

５．９５％

。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３１．６０％

，主要是由于公司继续加大研

发力度，研发支出上年同比增长约

２０００

万元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无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７

证券简称：东信和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以书面和传真方式发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人，亲自出席董事

１１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提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调整

为：杨义先先生、陈静先生、张琪女士、王欣先生、周忠国先生、杨有为先生，其

中杨义先先生为委员会召集人。

二、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提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调整

为：杨雄先生、陈静先生、郁方女士、周忠国先生、倪首萍女士、钟惠先生，其中

杨雄先生为委员会召集人。

三、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提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调整为：杨义先先生、陈静先生、杨雄先生、王欣先生、张琪女士、郁

方女士，其中陈静先生为委员会召集人。

以上各专业委员会委员人数不变，任期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四、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金融

ＩＣ

卡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的提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

４

，

４３０

万元人民币用于金融

ＩＣ

卡生产线技改项

目，通过在现有厂区内改造、新增部分金融

ＩＣ

卡封装生产线，并增加金融

ＩＣ

卡

个人化配套设施，以进一步提升公司的金融

ＩＣ

卡工艺水平和生产能力。

特此公告。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５８

股票简称：电子城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合并）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１３９

，

８６６．８１ ８３

，

０９４．０５ ６８．３２

营业利润

５６

，

１８２．５３ ３８

，

２２６．６８ ４６．９７

利润总额

５６

，

３７１．１１ ４１

，

３４９．６４ ３６．３３

净利润

４２

，

６７０．３４ ３１

，

２３５．８６ ３６．６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７４ ０．５４ ３７．０４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９．５７ １６．７０

增加

２．８７

个百分点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４０１

，

０８０．６４ ３４１

，

８９０．０４ １７．３１

净资产

２３０

，

０４３．８４ １９４

，

９６８．７５ １７．９９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３．９７ ３．３６ １８．１５

注：

１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２

、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法计算。

二、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岩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陈丹女士、会计机构负责人何然先生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１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２８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０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或“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

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在

上海（现场）和北京（视频）、香港（视频）召开。胡怀邦董事长主持会议。出席会

议应到董事

１７

名，亲自出席董事

１６

名，委托出席董事

１

名：李家祥独立董事书

面委托蔡耀君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部分监事以及高管列席

会议。 与会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续聘牛锡明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续聘牛锡明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的

议案》，同意继续聘任牛锡明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

６

名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同意。

（同意

１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牛锡明董事因与本议案有利害关系，回避

表决）

二、关于正式申请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正式申请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的议案》，同意以

下事项：

（一）申请范围

以交通银行集团名义申请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中国银监会办公厅

关于交通银行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的验收意见》（银监办发 〔

２０１２

〕

３４３

号，

以下简称“《验收意见》”）中规定的暂不纳入实施范围的部分附属机构和个别

客户或业务类别除外。

（二）申请内容和方法

交通银行集团申请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的内容包括非零售信用风险

内部评级初级法、零售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以及操作

风险标准法，个别模型接受《验收意见》规定的校准措施。

会议批准《交通银行关于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的请示》（以下简称“《申

请文件》”），并授权高级管理层按照中国银监会的监管意见，对《申请文件》进

行修订完善后提出正式达标申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由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关于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新资本协议实施首次申请的决议》 有关内容与本决议有冲突的，以

本决议为准。

（同意

１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境内新设分行计划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

２０１３

年度境内新设分行计划》，同意在河北省衡水市、

承德市，山西省吕梁市、忻州市，黑龙江省绥化市，安徽省阜阳市、宿州市、黄

山市，福建省三明市、南平市，江西省吉安市，山东省莱芜市，湖南省邵阳市，广

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四川省达州市，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陕西省

渭南市，甘肃省庆阳市、平凉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地区设立分行，并授权

高级管理层或其授权代表负责办理有关新设分行申报、筹建等各项工作。

（同意

１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０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产品通过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技术鉴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３

日参加了

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电联”）组织的新型导线产品技术鉴定

会。公司参加此次鉴定的产品为“

ＪＬＨＡ１／ＥＳＴ－６４０／２９０－４２／３７

特强钢芯高强铝合

金绞线”、“

ＪＬ／ＬＨＡ１－４６５／２１０－４２／１９

铝合金芯铝绞线”及“

ＪＬＨＡ３－６７５－６１

中强度

铝合金绞线”。

近日，公司分别取得了由中电联颁发的相关产品鉴定证书。本次公司有关

新产品在通过新产品的技术鉴定和产品鉴定后， 标志着公司在国家电网公司

组织的集中规模招标中取得了相应产品的投标资格， 将有利于提高公司在国

家电网公司的竞标能力及市场占有量。 公司可以根据未来的市场需求对上述

新产品进行批量生产，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鉴定证书结论为：公司研制的“

ＪＬＨＡ１／ＥＳＴ－６４０／２９０－４２／３７

特强钢芯高强铝

合金绞线”和“

ＪＬ／ＬＨＡ１－４６５／２１０－４２／１９

铝合金芯铝绞线”产品，经上海电缆研究

所电工材料及特种线缆质检中心完成型式试验， 各项技术性能符合国家有关

标准和国家电网公司的相关要求，现场抽样检测合格；公司研制的“

ＪＬＨＡ３－

６７５－６１

中强度铝合金绞线” 经上海电缆研究所电工材料及特种线缆质检中心

进行型式试验， 各项性能指标均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企业标准

Ｑ／ＨＬＪ０２．００７－

２０１２

《钢芯铝合金型线绞线》的技术规定，现场抽样检测合格。鉴定委员会同意

公司以上产品通过技术鉴定， 可以投入生产， 并建议公司进一步扩大产品种

类，为电网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鉴定证书主要内容如下：

证书

编号

成果名称

完成

单位

鉴定

类别

鉴定

形式

组织鉴定单

位

鉴定

日期

鉴定批准日

期

中电联鉴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２０６

号

ＪＬＨＡ１ ／ ＥＳＴ－

６４０ ／ ２９０－４２ ／ ３７

特强钢芯高强铝合金

绞线

河南通达电

缆股份有限

公司

技术鉴

定

会议鉴

定

中国电力

企业联合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中电联鉴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２０７

号

ＪＬ ／ ＬＨＡ１－４６５ ／ ２１０

－４２ ／ １９

铝合金芯铝绞线

河南通达电

缆股份有限

公司

技术鉴

定

会议鉴

定

中国电力

企业联合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中电联鉴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２０８

号

ＪＬＨＡ３－６７５－６１

中强度铝合金绞线

河南通达电

缆股份有限

公司

产品鉴

定

会议鉴

定

中国电力

企业联合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公司本次通过了新产品的技术鉴定和产品鉴定，不仅可以丰富产品种类，

优化产品结构，提高公司在超、特高压架空导线领域的研发能力和竞争力，也

将会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１８

证券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主席任职资格获中国银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行”）已收到《中国

银监会关于光大银行蔡浩仪任职资格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３

］

３７

号）。 根据有关规定，中国银监会已核准蔡浩仪先生本行监事会主席

的任职资格。

蔡浩仪先生简历详见本行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０１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集人：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会期半天

３

、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２００

号华侨国际大厦

２４

层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王红舟先生（董事长雷杰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

席，由参加会议的董事一致推举董事王红舟先生主持会议）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５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３

，

２０６

，

９８６

，

３１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２．５７％

。

２

、公司

２

名董事、

３

名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

２０６

，

９８６

，

３１９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２

、《关于申请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资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

２０６

，

９８６

，

３１９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胡冰、李皆君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